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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式红绿灯”作用到底有多大

快件“被签收”该如何治理
调解小分队
调出邻里情

□王军荣

11月4日，河北承德市区启用在人
行横道前端安装地面式红绿灯，与原灯
杆上信号灯同步使用，警示行人文明过
街。民警称这项措施专治“手机党”
“低头族”，可大大减少事故率。（据
《燕赵都市报》）

一个幽默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族
是哪个族？答案是“低头族”。随着智
能手机的普及，许多人过马路看手机，
骑电动车回微信，等红灯刷微博。而且

“低头族”的数量不断攀升。“低头”行
为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交通安全，而由
其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从这个
意义上说，“躺式红绿灯”拯救“低头
族”，有着积极的意义，不过，又能拯
救多少“低头族”？

为了拯救“低头族”，各地交警也煞
费苦心，不断地利用科技手段提醒“低头
族”。在成都总府路北打金路口四方，各

竖起2个行人信号灯柱，与普通的灯柱相
比要壮硕一些，除了信号灯，下面还多了
一块电子显示屏。当绿灯时，显示屏会
提示“注意安全，快速通过”！

毫无疑问，“躺式红绿灯”能够起
到一定的提醒功能，而且在夜间或恶劣
天气下，能更好地对行人、司机起到提
醒作用，减少人行横道线周边事故，并
方便弱视人群。虽然交警的统计数据表
明，安装人行横道警示用LED发光装置
的十字路口，行人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
的比例明显下降，与未安装人行横道警
示用LED发光装置的十字路口相比，违
反交通规则的比例下降了85%以上。但
如果“低头族”的安全意识并没有提
高，恐怕最终效果还是有限的。据报
道，美国某地把人行道区分为“抬头族
道”和“低头族道”。在低头族道上，
节目组写道“看手机的走此道，风险自
负”。但有不少人专注手机根本没看到
这些标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对“低头族”进行提醒也是应该

的，但不必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提醒”
上，重要的还是以惩罚为主。据了解，
在夏威夷：2017年10月25日颁布一项
新法律，明令禁止行人在过马路时看电
子设备，包括手机、传呼机、掌上电
脑、笔记本、电子游戏、数码相机和数
码录像机等，但音频设备除外，违者将
被处以15-99美元(约合人民币100-658
元)的罚款；为禁止行人过马路时玩手
机，澳大利亚也采取了严厉措施。比
如，在某些城市，若行人被警察抓到过
马路时玩手机，也会被处以 200 澳元
（约人民币1000元）的罚款。处罚看似
很重，但与宝贵的生命相比，并不重。

“躺式红绿灯”能拯救多少“低头
族”，即便是能够“救”了一些“低头
族”，但却不会是全部，而以技术手段
来提高“低头族”的安全意识更是困
难，在当下，最需要的其实是增加惩
罚，提高惩罚力度，以此倒逼行人提高
安全意识，倒逼行人能够文明过街，不
当“低头族”。

□丁家发

近日，南京名城世家小区内的一则
公告让业主炸开了锅，开发商宣布改变
车位租赁方式，尚未售出的车位必须以
20年为期租赁，同时租金必须一次性
给付，20年期间不得转租。业主告诉
记者，开发商将租赁时间变成20年，
以此来让更多业主购买车位。同时，
20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下，如果车位
产权发生变更，租赁的权利难以得到保
障。（据《扬子晚报》）

这种霸王规定，变相迫使业主选择
购买车位，显然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
无异于强迫交易行为。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
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时，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
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停车是业
主生活居住的正常需求，若没有车位，
租赁又必须按照开发商的“新政”，有
违公平自愿原则，等同于强迫业主进行
车位租赁交易。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四条中，经营者不得以格式
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
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
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
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而车位必须一租
20 年的霸王规定，显然违反了上述条
款规定。

因此，根据公平交易原则，业主如

果认为租期过长，可以向消协、工商等
监管部门反映或举报，以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

只要是业主和开发商双方自愿的行
为，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双方约
定的车位租期不管多长、租金是否一次
性支付等，监管部门一般也不好进行干
涉。但是，业主依法有选择车位租期和
付款方式等权利，一租 20 年的霸王规
定已涉嫌强迫交易，属于违法行为，当
地消协、工商等监管部门就不能坐视不
管，必须及时予以叫停和纠正，并敦促
开发商进行针对性整改，尽快制定公平
公正的车位租赁政策，从而有效维护广
大业主的合法权益，让他们不再为车位
和停车而烦恼。

□余明辉

“明明本人没有收到商品，快递公司
却通知已签收”，随着快递量的激增，快
递行业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也日益显现，
甚至引发了矛盾纠纷。据报道，这些“被
签收”的快递服务让消费者诟病甚至投
诉，但这种问题久拖未决。（据新华网）

有业内人士直言，快递员之所以
提前签收，也就是消费者快件“被签
收”，很大程度上是怕罚款。由于快递
数量大，一些公司考核快递员当天派
送比例，送不完就算延误。于是，一
些快递员把快递随意放在客户门口或
未经客户允许放到小区附近便利店
等，但问题是如果快递员送错了地址
造成丢件，给消费者造成损失谁来负
责。

为解决包括快件“被签收”“最后
一公里”配送、快递实名制、隐私泄
露等曾经困扰民众的快递老问题，今

年5月1日已经生效实施的《快递暂行
条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明确的禁止
性规定。但时至今日，快件“被签
收”这一问题不但没得到有效解决，
反而几乎成了行内的潜规则，那么，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一要提升 《快递暂行条例》 落地
监督执行力度。这既包括快递企业对
快递员有关政策的落实，也包括执法
部门对落实不力快递企业等的监督与
处罚。快递新规5月1日执行后鲜见有
执法部门对快递公司的一些问题进行
严格的执法检查。

二是强化相关措施配套。相关快
递新规的落实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对
此，有关快递企业、快递员工并没有
完全做好充分准备。比如在快递是否
放快递柜、是否代签等问题上，如果
事先都征求客户意见，明显会增加快
递员的支出，但对此快递企业却没有
及时予以足额补贴，也没有通过其他
方式弥补，这也掣肘了快递员严格落

实相关规定的积极性。
三是行业经营模式掣肘。新规执

行不畅，跟快递行业发展模式有关。
新规里的投放要求，对于直营的快递
公司来说，执行起来问题不大，但对
于另一些加盟的快递网点来说，则可
能遇到很多阻力。比如总公司要求按
规定来，加盟点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
阳奉阴违。

一项新规的落地执行需要时间和
过程。但面对快递新规实施后依然存
在的“被签收”等老问题，这就需要
对症下药，快速纠正。比如采取得力
措施加大法规宣传力度，让快递员、
快递企业知法守规；加大监督问责力
度，督促执法者加大执法监督，用及
时的执法监督提升快递企业落实政策
水平；完善政策落实成本增大及时补
贴制度，提升政策落实积极性；分门
别类加大不同类型快递业执行政策监
督和处置力度，让不同快递企业等都
能较为平衡执行快递政策水平。

11月6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发
布《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
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既要做到认
定内容、程序、方法等透明，确保
认定公正，也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
私，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
穷。（据《北京晨报》）

对贫困生的认定和资助，应该
根据事实情况进行综合考量。一方
面，可以到学生家庭进行实地探
访，或通过学生原户籍所在地政府
部门协助，调查、核实学生家庭的
真实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学校可
以将一部分直接的经济资助，变为
间接的救助措施，在校内为贫困生
提供一些勤工助学岗位，让他们用
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换取报酬补贴生
活，既维护了他们的尊严，又实实
在在帮助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实际
困难。

车位一租20年 霸王规定须叫停

□李小将

在源汇区马路街街道马路街社
区，居民之间如果出现了矛盾，他们
都会请社区的调解小分队进行调解。
经过调解，许多发生过矛盾纠纷的居
民都握手言和，重归于好。（详见本报
昨日06版）

社区里的矛盾纠纷，很多都是因
为一言不合，一个不文明行为或者一
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往往没有
上升到对簿公堂的必要。但群众事无
小事，如果处理不及时，就有可能酿
成大问题。如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则考验着社居委的态度与能力。
想必马路街社区调解小分队的成立，
正是基于此。

虽然这支调解小分队只有四名成
员，成立时间也不是太长，但他们已
发挥着作用，办成了几件“大事”，不
但化解了邻里矛盾，还劝和了闹离婚
的夫妻，理应为他们点个赞。

其实，这支调解小分队和本报之
前报道的受降路社区“闲事会”如出
一辙，都是社居委积极探索推进社区
治理创新之举。事实证明，这种创
新有利于化解邻里纠纷，促进邻里和
谐，应多多益善。


